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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⼆級毒品會被撤銷假釋嗎

 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4 留⾔：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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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⼈您好，以下簡單就您問題中涉及的法規做討論，不過如果有具體需求，則需要專業律師針對您的需求進
⾏服務。

 匿名（進階會員） 刑事犯罪 ∕ 毒品、賭博 2021-03-25 13:30

持有第⼆級毒品的刑責
依據現⾏法規定，第⼆級毒品例如罌粟、古柯、⼤⿇、安⾮他命等等[1]，是刑責相對較重的類型（僅次
於第⼀級毒品）。
如提問是針對「持有」第⼆級毒品，那麼還需要看是什麼樣的持有：

想要販賣⽽持有[2]

如果是因為想要另外把毒品拿去販賣⽽持有，則刑責會⽐較重，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還可能併科罰
⾦，最⾼500萬元新臺幣。

（⼀）

單純⾃⼰持有[3]

⽬的單純是為了要⾃⼰施⽤，刑責會⽐較輕，可能⾯臨2個⽉[4]到2年的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最⾼20萬
元新臺幣的罰⾦。

（⼆）

持有第⼆級毒品會被撤銷假釋嗎？
關於假釋及撤銷的規定，按照現⾏法規定，例如A犯了X罪並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，在有期徒刑執⾏超過1
∕2的時候（例如已經執⾏5年）獲得假釋出獄[5]。但是在假釋期間內（以8年有期徒刑來說，剩下3年假
釋期間[6]），如果⼜故意犯Y罪，⽽被處有期徒刑，被法院判有期徒刑（及以上的）的刑罰，A就必須回
去服X罪剩下的刑期，以及Y罪的刑期。

假釋期間犯罪，若獲得緩刑或6個⽉以下有期徒刑，有機會不被撤銷假釋
⼤法官在2020年11⽉做出了釋字第796號解釋，認為現⾏法的撤銷假釋規定是不分假釋期間犯罪的情
節，⼀律撤銷，沒有考慮到例如只是被判緩刑、6個⽉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狀況，牴觸了⽐例原則，與
憲法保障⼈⾝⾃由的精神不符，⽽宣告刑法原本撤銷假釋的規定違憲。並認為法官在個案中可以參考具
體情況，在緩刑、6個⽉以下有期徒刑的情況下，可以考慮不撤銷假釋。

（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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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：
劉⽴耕（2018），《什麼是毒品犯罪？毒品的分類、處罰程度與矯治⽅式有哪些？》。
吳景欽（2020），《受刑⼈的權利：假釋的申請與救濟》。

註腳

持有第⼆級毒品的減免規定
⾸先，刑法對於⾃⾸是有減刑規定的[7]。⽽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也規定，觸犯持有毒品的犯罪，如果在過
程中供出毒品來源、協助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，可以減輕或免除刑責[8]；若是在偵查跟審判中都誠實⾃
⽩，也可以獲得減刑的優惠[9]。⽽⾃⾸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減刑優惠是可以同時存在的，⽩話來說就
是可以⾃⾸減⼀次、供出來源或⾃⽩再減⼀次[10]。

（⼆）

意圖販賣⽽持有
從前⾯持有第⼆級毒品的罪名來說，如果是因為想要販賣⽽持有，⾄少會有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如果有
⾃⾸並供出來源、因此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，減刑之後還是有可能有10個⽉有期徒刑，相對較沒有機
會可以避免撤銷假釋（除⾮免刑）。

1.

單純持有
⾄於單純持有第⼆級毒品，則因為最⾼是2年有期徒刑、最低是2個⽉有期徒刑，如果有減刑的話，則
可能刑責最終會落在6個⽉以下，再由法官根據個案狀況考慮到底要不要撤銷假釋。

2.

如有問題建議尋求個案協助
如果您的問題涉及到具體個案的情況，那是否及如何訴諸具體的法律⾏動，例如如何撰寫法律書狀、如何
舉證，以及過程中可能有需要注意法律上時效、費⽤的問題，這些都需要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⼈⼠，視您
的具體情況提供諮詢或服務。
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，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。建議您參考問答：《除了在法律百
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，請問哪裡可以找到⾯對⾯法律諮詢的管道？》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
源、⽂章：《我需要找律師嗎？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？（下）》所提供的管道。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：「毒品依其成癮性、濫⽤性及對社會危害性，分為四級，其品
項如下：……⼆、第⼆級  罌粟、古柯、⼤⿇、安⾮他命、配⻄汀、潘他唑新及其相類製品（如附表
⼆）。」

[1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：「意圖販賣⽽持有第⼆級毒品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幣五百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：「持有第⼆級毒品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⼆⼗萬
元以下罰⾦。」

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條第3款：「主刑之種類如下：……三、有期徒刑：⼆⽉以上⼗五年以下。但遇有
加減時，得減⾄⼆⽉未滿，或加⾄⼆⼗年。」

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77條第1項：「受徒刑之執⾏⽽有悛悔實據者，無期徒刑逾⼆⼗五年，有期徒刑逾⼆
分之⼀、累犯逾三分之⼆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假釋出獄。」

[5]
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QA/question/995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lawABC/82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311
https://legis-pedia.us19.list-manage.com/track/click?u=3c5a5cf85ac0b1a2255a21ee4&id=a835f61b5e&e=f435c2da5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8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8&flno=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8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77


 毒品犯罪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假釋，撤銷假釋，⾃⾸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79條第1項本⽂：「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⼆⼗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
釋者，其未執⾏之刑，以已執⾏論。」

[6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2條：「對於未發覺之罪⾃⾸⽽受裁判者，得減輕其刑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
。」

[7]

   最⾼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20號刑事判決：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關於供出毒品來源
，減免其刑寬典之規定，其中所稱『供出毒品來源』，依其⽂義及⽴法⽬的解釋，係指供出與其所犯
罪有關的『本案毒品來源』⽽⾔，且須具有先後因果關係的關聯性存在，始⾜當之。若⾏為⼈所供出
的資訊，與⾃⼰所犯的『本案』無關，僅能認為提供『他案』線報，⽽與本案無關聯性，縱然警⽅因
⽽查獲他案的正犯或共犯，祇能就其和警⽅合作的犯罪後態度，於本案量刑時加以斟酌，尚不能逕依
上揭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

[8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、2項：「
I 犯第四條⾄第⼋條、第⼗條或第⼗⼀條之罪，供出毒品來源，因⽽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，減輕或
免除其刑。
II 犯第四條⾄第⼋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⾃⽩者，減輕其刑。」

[9]

   最⾼法院 101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（⼆）：「上揭法定減輕其刑之規定，前者，重在⿎勵⾏為⼈
⾃⾏揭露尚未發覺之犯罪；後者，則重在憑藉⾏為⼈於偵查、審判程序之⾃⽩，使案件儘速確定。⼆
者之⽴法⽬的不同，適⽤要件亦異，且前者為得減其刑，後者為應減其刑，乃個別獨⽴減輕其刑之規
定。法院若認⾏為⼈同時存在此⼆情形，除應適⽤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⼗七條第⼆項減輕其刑外，尚
得依刑法第六⼗⼆條⾃⾸之規定遞減其刑。」
雖然上述實務⾒解僅有提到⾃⾸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可以減2次，不過觀察其他判決，
如最⾼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20號刑事判決當中，也有根據未遂犯規定（刑法第25條第2項）與毒
品危害防制條例減刑2次的狀況，可⾒應可以根據刑法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規定，總共減刑2次。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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